EM冒牌货的由来与识别
比嘉照夫教授和他的研究机构的声明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EM不仅是一个国际性的专有技术,而且是一个注册商标。在中国，只有江西天意一个生产厂家（南京爱睦乐公司为天意提供菌种）生产EM产品和合法使用EM商标。声明同时指出：目前市场上多有假冒。

所谓冒牌，即仿冒成功品牌，然后招摇过市坑蒙拐骗。此现象人类社会并不罕见，神话里有假悟空，历史上有假李逵，生活中假冒品比比皆是，近日报载假药已成世界之患！EM自然不能免俗，这些年它在大农业象一场空前的浩荡旋风，成功的知名度使它一直遭受冒牌货的骚扰。

EM来到中国后,其“源于微生物,超越微生物”的非凡表现使无数人为之折服，大家并奔走相告,各大主流和专业媒体纷纷宣传,许多政府部门下文推广,可谓气势恢弘商机毕现,这使得不少意欲谋利却又没有市场能力的单位和个人搭起了顺风车,近两年,EM假冒产品在市场上、在网上和一些小报刊的广告中已随处可见。

    这些假冒产品有一个共同特点：便宜。除了损害EM技术的真实性和美誉度外,对于广大用户来说,这些赝品更象“隐形杀手”,利用人们追求“价廉物美”的心态随时坑你一下,轻则没有EM完全之效果，重则误时误农误渔,甚至因为买到制作粗劣而充斥病原菌的菌液,导致庄稼受害、动物受害、身体受害！

假冒产品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爱夸“海口”：每毫升含多少亿个菌，天花乱坠。殊不知，EM除了符合国家标准菌数外，它与其它微生物制剂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靠众多微生物形成的强大抗氧化力――EM酵素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大自然中的有益微生物来充分发挥集团优势力量的，而非菌剂本身的单纯作用。被重复发酵的假EM自然不存在EM原露中那么丰富的EM酵素，这也是EM优于其它微生物技术的主要特征。

    鉴别EM假冒产品是要有一定的法律和微生物知识的。目前市场上的EM假冒产品一般有下列特征：

    其一、不少地方,大多在县级以下区域兜售“EM菌种”,大都以“每公斤只需×角钱”传授EM繁殖扩培技术;高级一些的手法还有大做广告推销EM生产技术,但是，其核心技术都不是真正的EM菌种生产方法;

其二、市场上能发现标有“××EM”、“EM××”或“×××EM”、“EM×××”，有的直接打“EM”或“EM原露”、“EM原液”（近似商标）甚至还冠以“超浓”、“浓缩”、“精华”等唬人；

其三、有些“EM”根本不是微生物产品，只是其它化学物质，还讹称加了中草药，加了微量元素等； 

   　我们知道，EM是科学家尽量将大自然中数十种有益微生物包括好氧的和嫌氧的都汇集起来的重大技术，因此，只要方法得当，EM可以在种植、养殖、水产等众多领域里的所有动植物身上发挥稳定而出色的效能。由于其生产工艺复杂，要采取好氧的和厌氧的不同方法，让多种习性的微生物融合并繁殖，所以根本不是“×角钱一公斤”或者一包菌粉再加上一些化学原料那么简单的操作方法可以复制出来的，否则国家要高新企业做什么？！更不是一些企业甚至科研单位贴上“EM”字样的侵权标贴就能使内装物发挥EM的全面效果。我们只要闻一闻，就知道很多假冒产品是采用发酵水的方法，将EM原露进行勾兑，以数十倍乃至上百倍分装上市弁取暴利，我们对它们加以识别并不困难。

品牌之痛

最近，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南昌亿隆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违反《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江西省天意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EM原露”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判其赔偿后者30万元人民币。

    相当一部分天意公司的客户恐怕对“亿隆达”并不陌生，因为这个公司一出现，便利用目前尚不得而知从哪里搞来的天意客户名单，将它的侵权产品冒名顶替乱发一气，似乎中国没有法律，好像大家没长眼睛。

从直接冒用天意的商标到跑到天意客户群里蒙蔽视听，“亿隆达”所作所为可谓登峰造极，令人发指。 试想，家里被一伙蒙面人登堂入室明火执仗大肆抢掠一番，恐怕不仅仅带来痛苦。

啥叫品牌？是产品的牌子？不对，不能简单的这样理解。产品卖好了，牌子叫响了，客商挂起这牌子，用户便相信它。牌子响了便值钱，行家学者管值钱的牌子叫品牌。一个成功的品牌，除了广告运作之外，它凝聚着广大推广者的心血，凝聚着代理人向客户服务的艰辛劳动。

品牌的学问很大。若放到学术界，你一部，我一部，专家们不知写了多少部用学术语言堆砌的，动辄百万字的让人费解的专著。没办法，哪一个成功的品牌后面没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戏？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财富的大戏难道不值得大书特书？这样的故事，梦想成功的后来者最爱看。特别是世界500强的故事，哪一部创业史不象神话一样激动人心，令人无限遐想？

世界500强的品牌不仅仅是产品的金字招牌，更显示一个国家的实力和骄傲。谁敢动一动，恐怕不是法院来判你，政府首脑、国家机器也要来和你算账，轻饶不了你。比如你在自家的糖水上贴一张世界头号品牌可口可乐的瓶贴，或者炸一条鸡腿贴上麦当劳的字样，你说我有500万， 5000万送给你美国人，只是你的牌子让我贴一贴，人家肯定不干，给多少钱都办不成。

EM原露这块牌子现在还小，做了11年，被工商部门评了著名商标，但还远远达不到举世闻名的程度。就是这样一个小品牌，在中国这样的法制环境里，这两年遭遇成群虎狼噬咬抢夺，网上更加疯狂，好像谁都可以不花一分钱拿来贴一贴，这不，将近20个侵权官司在等待法院一个一个判决。

小品牌，比大品牌可怜得多，痛苦得多。

在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说“亿隆达”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少判一些钱吧!

天意客服部也经常会接到这样的电话：“用了EM之后怎么没效果啊？” 或“怎么反倒不如没用好啊？”后经排除使用方法是否得当的因素，一查验，原来此EM非我EM，他买到了假EM。幸运者效果差一些，倒霉者买的假货中还含有致病菌。

上述现象至少说明两个道理：

其一、如果是真品EM技术，又比天意公司的EM原露便宜，又搞到了天意客户名单，它怎么会崩溃呢？肯定早已取代天意，比天意做得更大才对。然而，假的毕竟是假的，虽然一时间甚嚣尘上，影响了天意产品的市场，却很快被用户唾弃，天意业绩并没有因为“亿隆达”们的骚扰而受到致命打击，因为进入2007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已经高于以往任何一年的同期水平。道理很简单，一个好品牌，需要产品质量的支撑，这是做好服务的根基。

其二、“亿隆达”们搞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是有社会基础的，它虽然“崩溃”，却也经营了一段时间，他们靠的就是让怀有善良愿望和希图便宜的人们吃亏上当。

仔细琢磨和分析，这一部分人为什么会吃亏上当呢？说到底，这是人们贪图“物美价廉”的生活习性使然。这也是人类经营活动中对利益的追求。于是，这种习性为真假搏弈提供了机会和可能。为了证明这种习性，法国生物学家让· 法布尔对巡游毛虫作过一次实验。这些毛虫也有一种习性，就是追尾爬行。科学家用了一只大盆，它们居然沿着大盆边缘首尾相衔不停爬行了整整七天七夜!这些毛虫子劳累了一生却原地不动。它们被自已的习性欺骗了。购买假货的人们与这些毛虫的盲目性是十分类似的。科学实验的目的，无非是证明人类即使有很高的智能和天赋，也往往容易被自己的生活习性所蒙惑。

目前农村更有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在到处上演，一些人会花数百元去买所谓EM的“生产技术和配方”并加以大肆推广，这种“配方”的欺骗性源于几分钱或几角钱就能“生产”一公斤EM原露。挂羊头者往往还戴着一些耀眼的头衔，用户其实只要冷静想一想，真品EM技术企业投资这么巨大，而且今年随着市场规模的发展又追加投资上千万元！何况EM原露生产配置技术如此复杂，你花几百元就能“化解”吗？可笑的是，卖配方的人居然是根据做馒头发酵面团的原理来骗人。众所周知，自然界的动物们是吃不同的食物的，微生物们也是如此，不同的微生物的食物基质也不同，酵母菌用发面原理可以扩繁，但是EM原露里面其它数十种微生物难道都吃面团吗？如果真的这样简单，大学里面也不用设立微生物系了，因为有一个面团就可以解决地球上所有微生物的问题。使用方法当中用红糖水固然不错，但那是激活，让微生物苏醒为人类服务，这和生产技术风马牛不相及！

品牌一般与诚信形影相随。一个品牌响了，后面就会跟着一连串的假冒和愚昧导演的荒唐故事。农村市场巨大，但农民在中国是弱势群体，他们受到伤害了，给拥有品牌的企业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痛苦，还有莫名的无奈和不安。

偷别人的品牌做的企业和产品会长久吗？答案显而易见。因为法律会制裁它，人们总有一天会战胜习性或在实用中识破它，摒弃它。

不可能做长久的企业和产品会有诚信可言吗？答案也显而易见。因为诚信是企业做强做大的基石这一，若无诚信，企业失去生存的根本，会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后果同样不言而喻。

人生在世，都希望交几个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会给你带来好的生活方式。而好朋友的第一个标准，就是能够以诚相待。

买一个好的品牌，其实就是等于交了一个好朋友。好的品牌往往代表一个好的企业理念，好的品牌及企业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企业理念，为了打造好的品牌。企业首先必须诚信经营。

而假冒产品由于往往短命，一般来说打一枪就跑能蒙多久算多久，做不长久自然用不着诚信经营，而且也无法诚信，因为技术本身就是假的。用假东西坑蒙钱财，坑一个算一个。

你一定不能想象你推心置腹的好朋友哪一天突然不见了，或者露出另外一副狰狞嘴脸来。果真如此，一定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当你怀着一种美好的期望值去寻找购买一种产品，结果它根本就是在欺骗你，欺骗你的钱财，欺骗你的劳动，欺骗你的感情和智慧，欺骗你的生活和未来，给你带来的，肯定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品牌啊，给人类带来了快乐和梦想，但另一面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痛苦!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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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事 判 决 书（摘要） 
(2006)洪民三初字第42号

原告江西省天意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南昌市省政府大院农业厅旧办公楼。

被告南昌市亿隆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地址：南昌市上坊路382号(江西省科学院内四层办公楼第四层西侧)。

被告江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地址：南昌市东湖区上坊路108号。

原告江西省天意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意公司)诉被告南昌市亿隆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隆达公司)、被告江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研究所)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天意公司诉称，原告是经国家农业部审核批准并于1996年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成立的微生物生产企业，是在中国最早生产销售EM农用微生物产品，且影响和效益均走在全国同类企业的前列，其生产的“EM原露”为原告的注册商标，产品在农、林、牧、渔等方面对动植物的催长、增收、提高免疫力和增强抗病力都有奇效。同时对净化水质、消除异味、杀灭有害菌有独特的作用，深受农民兄弟的喜爱。为了让全国广大农村的农户进一步知悉和了解“EM原露”，近十年来，仅广告和宣传投入费用就达数千万元，加之产品质量的保证，只要在农、林、牧、渔使用“EM原露”产品的地域，广大消费者都会自然的将其与原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EM原露”商标在市场上被广泛认同，也给广大消费者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此，2005年江西省商标局授予原告“EM原露”为著名商标。

两被告借着原告对“EM原露”产品和商标在广大农村市场的良好信誉，搭起了“顺风车”，从2005年以来在其生产的所谓的微生物产品上使用与原告注册商标“EM原露”极为近似的商品名称，即“EM原液精华”产品，两被告的产品一流入市场，以及宣传进入消费者领域，便引起了广大消费者的误解，纷纷将两被告的有关宣传资料和使用两被告生产销售的“EM原液精华”的情况反馈给了原告，在广大的消费者中间起到了极大的误导作用，足以使广大消费者误以为“EM原液精华”就是原告的“EM原露”产品，或是与原告有某种特殊的联系，更有甚者，被告亿隆达公司还在有关媒体中直接使用“EM原露”并称其为公司的经营品牌。不仅如此，两被告还在有关广告和宣传资料中捏造并散布虚伪的事实，损害原告的商业信誉、商品信誉，对自身的“EM原液精华”产品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两被告的上述行为是一种严重的侵害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并同时采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挤占原告的市场，其结果使原告的“EM原露”牌产品在全国的销售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要求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使用“EM原露”，“EM原液精华”名称，并立即停止销售“EM原液精华”产品及收缴、销毁违法违规生产的有关“EM原液精华”产品。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停止发布并收回和销售含有捏造、散布的虚伪事实，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有关内容的宣传品和广告。判令两被告在与侵权时相同的媒体，版面以及刊载次数和相应的范围，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判令被告因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50万元及原告为制止其侵权行为支付律师代理费和相关调查费壹万壹仟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第二被告研究所辩称（略）。第一被告亿隆达公司未提交答辩状，但在庭审的口头答辩称亿隆达公司在其生产的产品包装上使用“亿隆达EM”产品名称，该名称具有显著的特征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有显著区别，根本不构成相同或近似，无法造成公众误认，故被告外包装不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同时，也不构成对原告产品的不正当竞争。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用于证明原告生产相关的微生物产品是经国家农业部审核批准，企业是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合法取得了“EM原露”注册商标。

1、微生物产品的生产许可证。

2、营业执照副本。

3、经国家工商局注册的商标“EM原露”。

4、江西省工商局颁发的“EM原露”为著名商标的证明。

第二组：用于证明原告从1995年起“EM原露”产品问世，全国性的报刊和各地方报刊就对此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报道，使全国的广大农民知晓了“EM原露”的功效，各报刊一致确认EM来自日本的技术发明，天意公司是最早引进该项技术，“EM原露”是利用日本的EM技术、菌种，并在日本EM研究机构的监督下开发生产，大部分报刊将天意公司董事长刘晓字先生与EM技术发明人比嘉照夫教授的合影照片大幅刊登，凸显出“EM原露”来源于日本EM技术，两者密不可分，而这种对于一个农资产品品牌的宣传规模及强大的力度，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史上是空前的。

1、1995.5.10《中国青年报》刊登的《神奇的“EM”生物技术》。

2、1997.7.29《工商时报》刊登的《EM产业进入中国》。

3、1997.8.11《人民日报》刊登的《EM菌剂在江西批量生产》。

4、1997.8.17《中国畜牧水产消息》刊登的《EM正在改变世界》（刊登照片)。

5、1998.6.19《科技消息报》刊登的《EM原露正在改变世界》（刊登照片）。

6、1998.6.24《江西日报》刊登的《EM原露走向人类梦想》（刊登照片）。

7、1998.7.24《中国经济导报》刊登．的《EM原露：科学给农田的馈赠》（刊登照片）。

8、1998. 8.1《科技日报》刊登的《让人类梦想成为现实》（刊登照片）。

9、1998.9:23《湖北农民报》刊登的《EM原露将改变世界》（刊登照片)。

10、1998. 12. 23《江西商报》刊登的《EM原露将改变世界》（刊登照片）。

11、1998.12.31《江西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命运》（刊登照片）。

12、1999. 1.15《湖北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13、1999.1.16《贵州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14、1999.1.21《江西科技报》刊登的《走近EM原露的神奇世界（一）》。

15、1999.1.27《世界科技译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16、1999. 1. 31《经济参考报》刊登的《EM原露走向梦想》（刊登照片）。

17、1999. 2. 2《甘肃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18、1999. 2. 3《北京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19、1999. 2. 4《山西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美命运》（刊登照片）。

20、1999. 2. 9《中国技术市场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21、1999. 2. 13《宁夏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22、1999. 2. 13《黑龙江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23、1999. 2. 16《安徽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24、1999. 2. 17《云南科技报》刊登的《EM原露改变人类命运》（刊登照片)。

25、1999.4.7《经济日报》刊登的《未来不是梦一EM原露生物技术采访札记》。

26、1999.8.27《中国乡镇企业报》刊登的《EM原露，中国正在走近你》（刊登照片)。

27、2002.3.7《科技日报》刊登的《世纪财富、绿色摇滚》。

第三组：用于证明原告因宣传“EM原露”产品的广告费就达千万元，可见宣传的广度和深度。

1.历年来作广告的部分费用开支发票，费用达260余万元。

2.原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费用证明仅在1998年一2004年就达300万之巨

3. 2004. 3. 3 CCTV《中央电视台广告合同》。

4. 2004.3.12《星光科技30分》广告制作合同书。　

第四组：用于证明被告生产的“EM原液精华”产品名称与原告的注册商标“EM原露”极为近似。在被告产品包装标签、包装箱、宣传单以及刊登的广告和宣传小册子都明示为研究所、亿隆达公司荣誉出品，或研究所研制、亿隆达公司生产。被告亿隆达公司在网站中直接使用原告的注册商标“EM原露”，还将其称为本公司的经营品牌，使广大消费者误以为“EM原液精华”就是“EM原露”，或者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引起误导。甚至将EM解释为“亿隆达有益微生物菌群”，以蒙骗广大农民，以假乱真。

1.原告的“EM原露”注册商标产品实物，上有“EM原露”注册商标标识。

2.被告的“EM原液精华”产品实物，上有“EM原液精华”商品名称标识。

3.被告的“EM原液精华”产品的包装箱。

4.原告于2000年发行的“EM原露”《用户实用指南》。

5.被告发行的《亿隆达EM原液精华使用指南》。

6.经公证的从网上下载的被告在中国猪网论坛发表的EM原液＝科学养猪》文章，以及在阿里巴巴网站上发布的公司介绍一栏中对被告亿隆达公司的相关介绍。

7.另被告亿隆达公司在网站发布的公司简介。

8.被告发布的《亿隆达EM原液精华使用说明书》宣传单等。

9.被告在《科学养鱼》等杂志上发布的广告。 

10.被告在《农村百事通》上发布的广告。

第五组：用于证明被告亿隆达公司将“EM原液精华”广告宣传本、小册子、订货单等在全国广为寄发，引起了农村广大消费者的误解，他们纷纷将被告的来信寄给了原告，误以为是原告的产品降价，搞活动等。不仅如此，被告亿隆达公司还在给全国各地消费者的《致顾客朋友的一封信》中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昌市亿隆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使用“EM原露“EM原液精华”名称；立即停止销售“EM原露液精华”产品；立即销毁“EM原液精华”全部产品。

二、被告南昌市亿隆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EM原液精华”产品广告宣传。

三、被告南昌市亿隆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江西省天意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支付赔偿金人民币300 000元。

四、驳回原告对江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诉讼请求。

五、驳回原告江西省天意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10元，由被告南昌市亿隆达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承担8000元，原告江西省天意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承担20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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